
一、  定义与范畴界定

低空航空器（ Low Altitude Aircraft）与高空航空器（ High Altitude Aircraft
）的区分，核心在于其预期的飞行高度范围、运行环境以及所适用的空域管理规则。从技术和监管层面而言，
该划分是空域分类管理的基础。

低空航空器通常指在特定低空空域内运行的航空器，其飞行高度一般低于预设的低空安全高度阈值。这包括但
不限于无人机（ UAS）、 eVTOL
（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）、小型飞行器等，它们主要服务于城市物流、巡检、应急救援等低空经济应用场景。

高空航空器则指在较高高度空域运行的航空器，通常指商业客机、大型运输机等，它们运行在更复杂的、受严
格管制的高空空域中。

二、  核心差异维度分析

（一）  飞行高度与空域类型

低空航空器的运行高度通常聚焦于城市、乡村等低密度或中等密度的空域区域，受低空空域管理规定约束。根
据《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》，低空空域是低空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。高空航空器则主要运行于高空空域，其
飞行路径和高度受限于航线管制要求。

（二）  运营复杂度与监管要求

低空航空器由于其规模和运行环境的差异性，其运营监管侧重于 “适航性、安全性和空间可达性 ”
的平衡。随着《民航局关于推进低空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等政策的出台，低空空域的管理正从传统的 “禁飞 /
限制 ”向 “适航运行 ”转变。

高空航空器则面临更复杂的空中交通管制（ ATM
）挑战，其运行依赖于成熟的、高标准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，对飞行器自身的适航标准和导航精度要求极高。

（三）  动力系统与技术特征

在技术层面，低空航空器（如 eVTOL
）正在向电动化、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，追求垂直起降和城市环境下的低噪音运行。高空航空器则仍以高效的
巡航能力和长航程为主要技术特征，其动力系统和结构设计更侧重于在大气层中实现高效率的能量利用。

三、  政策与实践意义

这种划分直接决定了航空器的适航认证标准、运行许可获取流程以及其所接入的空管系统。低空经济的发展，
正是基于对低空空域的精细化管理，旨在利用低空航空器弥补传统地面交通的不足。而高空航空器则代表了传
统民航运输体系的成熟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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